一、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

	序号
	建设单位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建设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	公众参与情况

	1
	河南省天宇净化技术有限公司
	河南省天宇净化技术有限公司装甲车辆配套产品及其他过滤、液压润滑产品生产项目
	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新东产业集聚区智能制造产业园
	新乡市天之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
	一、项目性质：新建（迁建）
二、审批内容：该项目由新乡市北环路与107国道交叉口搬迁至新乡市红旗区新东产业集聚区智能制造产业园，总投资：12000元，建设装甲车辆配套产品及其他过滤、液压润滑产品生产项目。占地面积12686.06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14197平方米。
	1.废气

项目运营期间主要产生废气的工序为焊接、裁切、打磨工艺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，滤层加工（合缝）、胶粘工艺过程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。裁切、打磨、焊接粉尘采用集气罩收集后经袋式除尘器治理后，尾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。非甲烷总烃治理采用“二级活性炭吸附”技术，收集后的滤层加工（合缝）、胶粘工序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治理后尾气经15m高排气筒（DA002）排放。

2.废水

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，外排废水为生活污水。废水经管网排入新乡市小店污水处理厂（二期）进一步处理。

3、噪声

项目高噪声源主要为切割机、剪板机、卷圆机等设备，经过车间密闭、距离衰减等措施后，项目厂区四周噪声值需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昼间65dB（A）的要求。

4.固废

项目运营期产生废物包括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。一般固废主要为废边角料、废原料包装桶，危险废物主要为废切削液、废活性炭。一般固废收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，定期外售。危险废物按要求收集，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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